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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法官有⼈在監督嗎？——（三）職務法庭與法官⾃律

⽂:吳孟勳（認證法律⼈） ‧ 法律⼊⾨  ‧ 2022-12-23

本⽂

前⼆篇說到能夠監督法官的機制有內部的上級監督、法官評鑑兩種[1]，接下來介紹剩下的兩種制度，職務法庭
與法官⾃律委員會。

⼀、職務法庭（⾒圖1）

圖1 監督法官的職務法庭
資料來源：吳孟勳 / 繪圖：Yen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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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要移送職務法庭審理有兩種程序可以使⽤：

1. 法官評鑑委員會→司法院→職務法庭

依照法官法第39條[2]規定，如果法官有前⼀篇⽂章提過應該交付評鑑⽽且有懲戒必要的情形，報由司法院移
交職務法庭審理。但是法官評鑑委員會在做成這樣決議前，必須給當事⼈陳述意⾒的機會；司法院在將案件移
交給職務法庭前，也應該將評鑑委員會的決議告知監察院。

2. 司法院→監察院→職務法庭

依據法官法51條[3]規定，司法院認為某位法官有應該要被懲戒的事項時，除了依法官評鑑程序處理，也可以
給被懲戒的法官陳述意⾒的機會後，由司法院的⼈事審議委員會判斷有沒有懲戒必要，如果有懲戒必要，就直
接送⾄監察院調查、彈劾，再送⾄職務法庭審理。就像是檢察官會先起訴嫌疑犯才能將他送到法庭審理⼀樣，
監察委員會先調查並做成彈劾案，才會移交給職務法庭做最後的審理。

同樣地監察院在調查並彈劾的過程中，也要尊重法官受憲法保障、依法獨⽴審判的權⼒，監察委員並不能因為
對某件案⼦的⾒解不同⽽彈劾這位法官[4]。

（⼆）職務法庭之懲戒

那經過職務法庭審理，懲戒案成⽴後，法官會受到什麼樣的懲戒呢？依照法官法第50條規定[5]，法官可能會
受到以下幾種懲戒處分：

1. 

免除法官職務，並不得再任⽤為公務員。
2. 

撤職，並於1年〜5年內停⽌任⽤。
3. 

免除法官職務，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法官以外其他職務例如：律師[6]。
4. 

剝奪退休⾦及退養⾦，或剝奪退養⾦。
5. 

減少退休⾦及退養⾦10％〜20％。
6. 

罰款。
7. 



⼆、法官⾃律委員會（⾒圖2）

圖2 監督法官的法官⾃律委員會
資料來源：吳孟勳 / 繪圖：Yen

法官⾃律委員會是由各個法院的法官所組成的組織[7]，依據各級法院法官⾃律實施辦法第6條[8]規定，法官有
違反職務上義務、違反辦案程序、⾏為不檢、接受關說等狀況時，法院院⻑或3位以上的法官可以將不適任的
法官送交法官⾃律委員會審議，同時法官⾃律委員會還會設置任務編組，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該院法官有沒有
「無正當理由遲延辦案且經勸導無效」的情況，並提交⾃律委員會審議之[9]。

那如果經法官⾃律委員會審議後認為確實有違反上述第6條的情況的話，委員會可以做出以下幾種決議，同
時，被審議的法官對決議不可以表⽰不服[10]：

（⼀）建議職務監督權⼈（例如該院院⻑）⼝頭或書⾯發命令敦促其注意。

（⼆）建議職務監督權⼈加以警告。

（三）建議院⻑將其交付法官評鑑。

申誡。



（四）建議司法院直接將其交付監察院審查。

（五）建議限期改善或其他適當的處置。

三、結語

法官並⾮沒有⼈可管，⽽是受各種複雜的制度約束，確保法官可以依法獨⽴審判並撐起司法的威信。並且，當
法官觸犯刑法時，在部分罪章上還會因為公務員⾝分受到較重的處罰，例如：瀆職罪[11]。

希望本篇⽂章能讓各位讀者對法官⼀職能有更多的認識。

註腳
   吳孟勳（2019），《法官做錯事，監督機制有哪些？——（⼀）司法機關內部監督》。

吳孟勳（2019），《我們的法官有⼈在監督嗎？——（⼆）法官評鑑》。
[1]

   法官法第39條：「
I 法官評鑑委員會認法官有第三⼗條第⼆項各款所列情事之⼀，得為下列決議：
⼀、有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移送職務法庭審理，並得建議懲戒之種類。
⼆、無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得建議處分之種類。
II 前項第⼀款情形，司法院應將決議結果告知監察院。
III 第⼀項評鑑決議作成前，應予受評鑑法官陳述意⾒之機會。」

[2]

   法官法第51條：「
I 法官之懲戒，除第四⼗條之情形外，應由監察院彈劾後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II 司法院認法官有應受懲戒之情事時，除依法官評鑑之規定辦理外，得逕⾏移送監察院審查。
III 司法院依前項規定逕⾏移送監察院審查前，應予被付懲戒法官陳述意⾒之機會，並經司法院⼈事審議
委員會決議之。」

[3]

   今年2019年5⽉，監察院彈劾台中地檢署檢察官陳隆翔引爆了類似的爭議。部分論點認為監察院此舉侵
犯了司法權的核⼼領域和檢察官獨⽴⾏使職權的權⼒，相關新聞請參閱：賴彥蓉（2019），〈監察院彈
劾曲棍球案檢察官 檢眾怒：偵查權不容少數監委濫權侵越〉，《上報》。

[4]

   法官法第50條：「
I 法官之懲戒處分如下：
⼀、免除法官職務，並不得再任⽤為公務員。
⼆、撤職：除撤其現職外，並於⼀定期間停⽌任⽤，其期間為⼀年以上五年以下。
三、免除法官職務，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
四、剝奪退休⾦及退養⾦，或剝奪退養⾦。
五、減少退休⾦及退養⾦百分之⼗⾄百分之⼆⼗。
六、罰款：其數額為現職⽉俸給總額或任職時最後⽉俸給總額⼀個⽉以上⼀年以下。
七、申誡。
II 依應受懲戒之具體情事⾜認已不適任法官者，應予前項第⼀款⾄第三款之處分。

[5]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wABC/659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lawABC/660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243&flno=3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243&flno=51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632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A0030243&flno=50


III 受第⼀項第⼀款、第⼆款之懲戒處分者，不得充任律師，其已充任律師者，停⽌其執⾏職務；其中受
第⼀項第⼆款、第三款之懲戒處分者，並不得回任法官職務。
IV 受第⼀項第⼆款之懲戒處分者，於停⽌任⽤期間屆滿，再任公務員，⾃再任之⽇起，⼆年內不得晉敘
、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V 職務法庭為第⼀項第三款之懲戒處分，關於轉任之職務應徵詢司法院之意⾒後定之。
VI 第⼀項第四款、第五款之懲戒處分，以退休或其他原因離職之法官為限。已給付之給與，均應予追回
，並得以受懲戒法官尚未領取之退休⾦或退養⾦為抵銷、扣押或強制執⾏。
VII 第⼀項第四款、第五款之退休⾦，指受懲戒法官離職前所有任職年資所計給之退休或其他離職給與。
但公教⼈員保險養⽼給付、受懲戒法官⾃⾏繳付之退撫基⾦費⽤本息，不在此限。
VIII 第⼀項第六款得與第四款、第五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
IX 第⼀項第七款之懲戒處分，以書⾯為之。」

   法官法第50條第5項：「職務法庭為第⼀項第三款之懲戒處分，關於轉任之職務應徵詢司法院之意⾒後定
之。」
未來律師法修正草案通過後，遭判有期徒刑1年以上裁判確定之法官將無法轉任律師。詳細可⾒法務部（
2016），《律師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對照表》當中的第5條第1項第1款。

[6]

   各級法院法官⾃律實施辦法第3條：「
I ⾃律會由法官代表組成，院⻑為當然委員。
II 法院法官⼈數在⼗⼈以下者，以法官代表三⼈（包括院⻑）為⾃律會委員；⼈數逾⼗⼈者，每逾⼗⼈，
增加委員⼀⼈，零數未滿⼗⼈者，以⼗⼈計。委員⾄多不得逾九⼈。
III 院⻑以外之委員，三分之⼆由全體法官以無記名秘密投票⽅式推選產⽣，三分之⼀由院⻑指定；其⾮
整數時，以四捨五⼊⽅式計算。
IV 最近五年曾受懲戒處分者，不得為前項票選或指定之委員。
V 第三項所稱全體法官，不包括受停⽌職務處分或留職停薪、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之法官。
VI 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合併設⽴⾃律會者，除各合併之法院院⻑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合併之各法
院全體法官推選產⽣。
VII 院⻑以外之委員任期⼀年，⾃每年七⽉⼀⽇⾄次年六⽉三⼗⽇⽌，期滿得連任。但本法施⾏後當年之
⾃律會委員任期，⾃就職⽇起⾄次年六⽉三⼗⽇⽌。
VIII 委員辭職，應經院⻑核可後始⽣效⼒。
IX ⾃律會委員名單，應層報司法院，司法院並得將全部委員名單公開於司法院院內網站。」

[7]

   各級法院法官⾃律實施辦法第6條：「
I 各級法院院⻑或法官三⼈以上，於本院法官有下列情形之⼀者，得檢具相關資料，送交⾃律會審議：
⼀、違反職務上義務、怠於執⾏職務或⾔⾏不檢。
⼆、違反本法第⼗五條規定。
三、兼任本法第⼗六條各款所列職務或業務。
四、洩漏職務上之秘密。
五、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宣⽰裁判或交付裁判原本顯有不當之稽延，經通知於相當期限內改善，
⽽不改善。
七、接受他⼈關說案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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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姜世明（2019），〈司法⾏政監督－兼論法官職務監督〉，《法院組織法》，修訂6版，⾴280-307。
張⽂川（2019），《分案霸凌》監院認定分案不公 最⾼法院院⻑認疏失願承擔》，⾃由時報電⼦報。
監察院院新聞稿（2019），《最⾼法院分案配套不全，電腦系統與⼈⼯作業均有缺失，造成分案不公，影響
⺠眾對司法信賴，監察委員請司法院督促改善並對院⻑進⾏職務監督》。

標籤

⼋、辦理合議案件，未依法評議。
九、確定裁判經⾮常上訴判決認審判違背法令，其疏失情節嚴重。
⼗、其他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有⾃律之必要。
II 前項第九款情形，其⾃律事實之送交，應⾃確定裁判⽣效之⽇起⼆年內為之；其餘各款情形，應⾃⾏為
終了之⽇起⼆年內為之。但⾃律事實所涉及之案件尚未終結者，⾃律會得中⽌程序，並應於中⽌原因消滅
後續⾏⾃律程序。」
法官法第15條：「
I 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者，應退出之。
II 法官參與各項公職⼈員選舉，應於各該公職⼈員任期屆滿⼀年以前，或參與重⾏選舉、補選及總統解散
⽴法院後辦理之⽴法委員選舉，應於辦理登記前，辭去其職務或依法退休、資遣。
III 法官違反前項規定者，不得登記為公職⼈員選舉之候選⼈。」
法官法第16條：「法官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或業務：
⼀、中央或地⽅各級⺠意代表。
⼆、公務員服務法規所規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之職務。
三、司法機關以外其他機關之法規、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或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
四、各級私⽴學校董事、監察⼈或其他負責⼈。
五、其他⾜以影響法官獨⽴審判或與其職業倫理、職位尊嚴不相容之職務或業務。」

   各級法院法官⾃律實施辦法第9條：「⾃律會得成⽴任務編組，定期或不定期抽查該法院法官有無第六條
第⼀項第六款所列情形，並提出⾃律會審議之。」

[9]

   各級法院法官⾃律實施辦法第12條：「
I ⾃律會經審議認為法官有第六條第⼀項各款所列情形者，得為下列決議：
⼀、建議職務監督權⼈依本法第⼆⼗⼀條第⼀項第⼀款發命令促其注意。
⼆、建議職務監督權⼈依本法第⼆⼗⼀條第⼀項第⼆款加以警告。
三、建議院⻑以所屬法院名義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
四、建議司法院依本法第五⼗⼀條第⼆項規定逕⾏移送監察院審查。
五、建議限期改善或其他適當之處置。
II ⾃律會經審議認為法官有依法應受獎勵之事由者，應作成建議司法院獎勵之決議。
III 前⼆項之決議，不得聲明不服。」

[10]

   刑法第⼆編第四章瀆職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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